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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通告 -  

有關訂立工程服務框架協議之持續關連交易  
 

茲提述瑞港建設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

有關訂立工程服務框架協議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有指明者外，本公告

所用的詞彙與該公告採納的具相同涵義。 

董事會僅此澄清，工程項目服務框架協議下的年度上限，適用於自 2023 年 1 月 1

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（包括首尾兩日）期間，而並非該公告的英文版所載的

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。 

除上文披露者外，該公告的所有其他資料不變。 

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瑞港建設控股有限公司 

執行董事 
倪出塵 

香港, 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

 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為執行董事姜洪昌先生(主席)、劉玉濤先生、楊宏海先生、倪出塵
先生及杜建志先生，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志文先生、王亞平先生及程學展先生。 


